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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ning enterprises’ Asset Retirement Obligations and the 
measures of restoring mine environment. Combining with four different discount rates (experimentation-oriented inter- 
generational discount rate, zero social discount rate, unitary environmental discount rate and dual social discount rate), 
the study sums up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and degree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man-made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goods after the mine was abandoned and then analyzes retirement obligation 
adopted by each factor in calculation of discou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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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矿山企业弃置债务的影响因素和治理恢复措施的详细剖析，结合四种不同折现率(经验代际

折现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率)，进而逐一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在计算弃置债务时应

采用的折现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机制、政策上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矿山弃置；恢复治理；影响因素；折现率 

1. 引言 

人口、环境、资源问题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三大主要问题，实现三者的协调、均衡、和谐发展是

当务之急。从一定角度来讲，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系统，而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是该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和关键。矿山是人类社会活动

对地质环境影响最为强烈的场所之一，人类在开发利

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可能会改变或破坏了矿区的自

然生态环境，产生众多的地质灾害，进而影响人类自

身的生存环境。李君浒等(2008)[1]总结目前矿山开采对

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矿业开发

带来的负效应巨大；二是采矿使地下水均衡系统受到

破坏，导致部分区域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大面积疏干

漏斗，引起地表严重缺水；三是采矿中“三废”问题

严重。 

矿山企业受我国《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制约，必须

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例如需要在生产前期构建

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在生产期间要维护生态环境，还 

*资助信息：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矿山企业资产

弃置债务研究：影响因素与制度设计”(项目编号：10XJA63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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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生产结束后恢复开采区的生态环境。鉴于此，矿

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乃至结束后，将面临着生态环境保

护和恢复的资金支出，会计上将这笔未来的资金支出

提前确认，记录为资产弃置债务。我国在对于矿山企

业资产弃置债务方面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准则，只是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7 号——石油天然气开采》第 23

条中对石油企业资产弃置债务规定：“企业承担的矿

区废弃处置义务，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

或有事项》中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应当将该义务确

认为预计负债，并相应增加井及相关设施的账面价

值。不符合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在废弃时发生的拆

卸、搬移、场地清理等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

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中规定“预计负债应当

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

初始计量。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应当综合考虑

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

因素。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应当通过对相关未

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现后确定最佳估计数”。 

第 13 号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资产弃置债务这种

预计负债的确定应该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简而言之即

折现。目前关于社会折现率(Social Discount Rate)的理

论一般关注两个层面：一个是考虑代际公平的伦理层

面，另一个是经济层面。所谓“代际公平”，是指当

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

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国际法

学者 Edith Brown Weiss[2]于 1984 在《生态法季刊》上

发表的一篇名为“行星托管：自然保护与代际公平”

的论文中提出。代际公平中有一个重要的“托管”的

概念，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

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

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 

最早对社会折现率的探讨可以上溯到 Pigou 

(1920)[3]和 Ramsey(1928)[4]，他们强烈反对折现，认为

将后代人效用赋予一个较低权重是不合理的，而应该

采用零折现率。Pigou 认为“使用纯时间偏好折现意

味我们的远视能力是有缺陷的”，Harrod(1948)[5]也持

有类似此种观点，认为“纯时间偏好只是对贪婪一词

的一个较礼貌的说法”。持有该种观点的学者强调当

代人有责任给后代人提供平等发展机会，这一责任使

后代人的福利与当代人的福利被同等对待，而折现有

损于这种平等。但此时关于折现率的探讨是纯粹关于

效用的，所以强调了这里需要为零的是纯时间偏好

率，而并没有去否定资金的时间价值。这种零折现率

的想法从后期理论的发展来看，至少是较为片面的，

因为早期的这种代际公平的思考对社会发展估计不

足。既然要考虑代际间的公平，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

不同代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的发展速度必将

越来越迅速，若采用零折现率，当代人承担要更多的

责任，牺牲太多为后代人服务。 

社会折现率理论上的争论导致了其实际应用上

的混乱。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性经济组织都有其社会

折现率测算依据、测算方法和取值标准，甚至同一国

家内也有不同的社会折现率选择。如英国选用了随时

间变化的社会折现率，其主要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

来考虑测算社会折现率；美国则采取了固定社会折现

率，其主要从资本市场利率角度考虑测算社会折现

率，但美国内部不同部门也有自己的做法(彭俊，

2004)[6]。相对而言，我国社会折现率的实际选择简单

而统一，主要是根据资本的机会成本来考虑测算。

1987 年国家计委制定我国项目评估所用社会折现率

为 10%，1990 年国家计委与建设部对其进行修订，确

定我国社会折现率为 12%并沿用至今 1。 

钟启泉、邵颍红(2006)[7]提出应摒弃单一的综合

社会折现率，将环境因素与非环境因素视为两个不

同的经济部门分别采用不同的折现率处理，采用两

部门的净现值加和来作为项目决策的判据。提出若

考虑到代际公平，则要求项目评价中采用较低甚至

为零的社会折现率(0%~2%)。而无论是从消费角度还

是投资角度的经济层面出发，却又要求一个较高的

社会折现率水平(3.5%~12%)。项目的环境影响一般

都是中长期的，采用不同的折现率，即使是相差 1%，

在项目评价中通用的现金流折现模型中的折现值也

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制定一个统一的社会折现率，

是应该偏重于伦理还是应该偏重于经济层面，即陷

于一个两难境地。 

但是环境科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折现率高将会导

致生态环境退化。赵景柱(1995)[8]提出了“社会折现率 

11990年 9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建设部以计投资[1990](26)号文发布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参数》修改社会折现率为 12%，1993 年发布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仍取为 12%(不含通货膨

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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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两难困境”的概念。若从投资角度看，如果

社会折现率越高，那么将会有越少的投资或越少的投

资项目，尤其针对长期和初始投资大的项目。由于投

资常常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投入，所以高社会折现率将

比低社会折现率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更理想，即高的

社会折现率会使更多的资源得到保护或保持，这显然

对资源环境有利。另一方面，从直接利用资源的角度

讲，如果社会折现率越高，将会使耗竭性资源消耗速

度越快、可更新资源的存量也将越小，这显然对以后

各世代人的资源环境不利。于是，将出现这样一种两

难困境，高的社会折现率既对资源环境基础有利且同

时又不利的矛盾状况，即“社会折现率资源环境两难

困境”。如果对性质不同的投资项目采取不同的社会

折现率(即对环境项目采取相对较低的社会折现率，而

对非环境项目采取相对较高的社会折现率)，那么也会

出现新的问题，即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一是不同社会

折现率的选取问题，即如何针对不同的项目采取不同

的社会折现率；二是项目性质的界定或划分的困难

性，即如何确定哪些项目属于环境项目，哪些项目属

于非环境项目。 

马贤磊、曲福田(2011)[9]提出诸如经验代际折现

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

率等代表性的代际折现率来修正传统的成本效益分

析。这些折现率适用于特定的项目与政策评价。但是

目前国内根据不同情况将各种折现率运用于矿山企

业资产弃置债务确认上的研究还很少。鉴于此，本文

在比较分析目前代表性社会折现率的运用范围和计

算依据的基础上，基于不同折现率间的内在联系，逐

一分析各种影响矿山企业弃置债务计量的因素所适

用的折现率。 

2.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 

本文参考米莉、刘宇敏(2012)[10]对矿山企业弃置

债务的环境恢复治理影响因素的分类，即废弃物污

染、地质地貌破坏、地质灾害和临时建筑的拆除等四

类。其中废弃物污染包括三方面：固体废弃物污染、

液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指含水层破坏)和气体排放物污

染。地质地貌破坏包括：地面塌陷和地面文物景观破

坏。具体阐述如下： 

2.1. 废弃物污染 

2.1.1. 固体废弃物污染 

矿山企业在采煤过程和洗煤过程中会排放一种

固体废物，叫做煤矸石，它是一种在成煤过程中与煤

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比煤坚硬的黑灰色岩石。

煤矸石中含有 As、Cr、Hg、Cd 等 22 种有害微量元

素，长期堆放的煤矸石在淋溶、风化作用下，部分微

量元素析出，旧煤矸石淋滤液中各组分含量普遍高于

新矸石淋滤液。各种元素在水流作用下随水迁移，造

成土壤中微量有害元素富集，矿区土壤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重金属累积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排

出的尾矿及废石在 100 亿吨以上。我国现有 8000 多

个国营矿山和 11 万多个乡镇集体矿山，堆放的尾矿

达 40 亿吨以上，且每年以数亿吨的速度增加。尾矿、

煤矸石、粉煤灰和冶炼渣已成为我国排放量最大的工

业固体废弃物，约占总量的 80%。 

为减少煤矸石堆积对水、土环境的污染，综合利

用、变废为宝是唯一出路。可利用煤矸石生产建筑材

料；建立矸石再选厂、回收煤炭、拣选高岭石和硫铁

矿；充分利用矸石热值，建立矸石发电厂；利用煤矸

石铺路、充填塌陷坑、提取化工原料和稀有元素、生

产矿物肥料、井下充填等。南屯煤矿是我国煤矸石综

合利用的典型，其煤矸石发电厂是我国第一座煤泥、

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每年可利用煤矸石 5.5 万吨，

在减少煤矸石排放量的同时增加收入 1200 多万元。 

2.1.2. 液体废弃物污染，即含水层破坏 

由于疏干排水及废水废渣的排放，使水环境发生

变异甚至恶化。如破坏地表水，地下水均衡系统，造

成大面积疏干漏斗、泉水干枯、水资源逐步枯竭、河

水断流，地表水入渗或经塌陷灌入地下，影响了矿山

地区的生态环境。沿海地区的一些矿山因疏干漏洞不

断发展，当其边界达到海水面时，易引起海水入侵现

象。矿业废弃物中的酸性、碱性、毒性或重金属成分，

通过径流和大气扩散会污染水、大气、土壤及生物环

境，危及矿区周围河道、土壤，甚至破坏整个水系，

影响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修筑排水沟、引流渠、防渗

漏处理等措施，针对含水层的井巷工程，应采取止水

措施，防治地下水穿层污染。其实控制闭坑矿山污染

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案就是封堵串层污染井、切断污

染通道、杜绝污染源。可采用高标号水泥对串层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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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由下向上注浆封堵，切断矿坑水与岩溶水的水力联

系, 防止矿坑水继续污染岩溶水。对矿坑水可以采用

生物法：硫酸盐还原菌去除硫酸盐。直接利用地势较

高的矿山立井作投源孔，向矿井内加入相关菌种和底

质，在地势较低的立井抽水，利用人工流场控制反应

速率。经生物处理后的矿坑水抽出地表后，再采用蓄

水沉淀和化学絮凝法进行深度处理，达到利用的目

的。 

2.1.3. 气体污染物污染 

露天采矿及地下开采中形成的有害气体，废石风

化形成的细颗粒物质和粉尘，以及尾矿等，在干燥气

候与大风作用下会产生尘暴等，都会造成局部环境的

大气污染。矸石山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若不采取措

施一部分还会因自燃污染大气环境。由矿业废弃地而

产生的粉尘污染及放射性元素亦不容忽视。 

针对矿物开采对大气的污染，还没有有效的治理

恢复措施，目前只停留在政府的政治干预和经济惩罚

上。文章标题中尽量避免使用生僻的英文缩写。 

2.2. 地质地貌破坏 

2.2.1. 地面塌陷 

采空塌陷是指由于地下挖掘形成空间，造成上部

岩土层在自重作用下失稳而引起的地面塌陷现象。采

空塌陷除引起地面垂向高差变化外，还会导致地面水

平移动，水平移动方向多变，速度也不均匀，从而引

起地表建筑物的破坏。此外，采空塌陷改变了土壤结

构，水肥沿倾斜的地裂缝渗漏流失，形成严重的跑水、

跑肥、跑土，导致土壤肥力不断下降。在季节性、常

年性积水矿区煤矿塌陷区被水淹没的土壤丧失其耕

种功能，因此造成了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或绝产。采矿

业对地质结构的强烈扰动，无论是正在开采或已废弃

的矿山，都有产生地面塌陷和诱发地震的危险。广东

凡口铅锌矿地表开裂影响区近 5 平方公里，建筑受损

面积 7104 平方米，农田受损面积 0.7 平方公里，河流

中断，矿坑涌水加剧。大同煤矿因采空区顶部冒落产

生地震几十次，最大达里氏 3.4 级。 

塌陷地的土地复垦应因地制宜，根据塌陷程度采

用“一疏、二平、三改造”的方式复垦。对塌陷深度

较浅的地区，宜采用回填方式予以复垦；地面塌陷深

度较深的地区，可改造成水库、鱼塘的方式复垦。植 

被的恢复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地

理信息，选择合适的植被，另外还要加强对种植的植

被的后期维护，关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后辈子孙

的繁衍，必须重视持续性对生态治理的重要性。 

2.2.2. 地面文物景观破坏 

尽管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两类采矿方式对土地

的破坏途径、程度和方式不同，但都不可避免地造成

地表景观的改变。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排土场、尾

矿场均会导致数倍于开采范围的区域生态和自然景

观的破坏；不同之处在于，露天开采以剥离挖损土地

为主，明显地改变了采矿场的地表景观，而地下采掘

无需剥离表土。从这一点来看，露天开采对地表景观

的破坏大于地下开采，能使采矿区产生不可逆的变

化，甚至使高山变成人工湖。但若地下坑道没有被及

时填充，则有发生地面沉陷的危险。 

植被清除、废渣排放、土壤退化与污染，对矿区

生物多样性的维持都是致命打击。在野外可以经常观

察到，勘矿、采矿引起的地表与地下的扰动可以对生

物群落造成很大的危害，且许多是不可逆的。裸露的

矿业废弃地继续加强着这种破坏，造成废弃地周围甚

至更大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平衡的失调。

虽然某些耐性物种能在矿地实现植物的自然定居。但

是由于矿山废弃地土层薄、微生物活性差，受损生态

系统的恢复非常缓慢，即使形成植被，质量也相对低

劣。 

植被的恢复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

境、地理信息，选择合适的植被，另外还要加强对种

植的植被的后期维护，关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后

辈子孙的繁衍，必须重视持续性对生态治理的重要

性。 

2.2.3. 地质灾害 

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影响了山体、斜

坡稳定，导致地面开裂、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严重的话可能导致地震。地质灾害可能直接或

间接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给地区经济造成重大损

失。全国因采矿引起的塌陷 180 余处，塌陷坑 1600

多个，塌陷面积 1150 平方公里。全国发生采矿塌陷

灾害的城市近 40 个，造成严重破坏的 25 个，每年因

采矿地面塌陷造成的损失达 4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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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面塌陷、地裂缝，应预留矿柱、矿墙，或

采用填充法开采，及时回填采空区。针对滑坡、泥石

流，应设计稳定的边坡角，采取加固措施或修筑拦挡

工程。 

2.2.4. 临时建筑的拆除 

矿区生活和生产必然会修建一些临时的建筑，但

是在闭坑以后就面临着拆除的必要性。拆除就势必会

涉及到相关人力、物力、财力等费用的发生。 

表 1 总结以上提及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影响因素

及防治措施。 

3. 不同折现率 

确定合适的折现率对于制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

要求的环境经济政策，特别是自然环境资源的代际公

平至关重要(陈伟琪，2003)[11]。从资源经济学的角度

看，折现率的选择对自然资源的耗竭率有特别的效

应。折现意味着赋予将来的福祉更低的权重，因此能

够极大的影响一个环境事件后果的现值，不论是成本

还是效益。折现隐含的假设是：一种资源在今天被消

耗掉——不管是用于生产还用于消费——比它在将来

被消耗掉的价值要高(张丰，2002)[12]。折现率的选择

是长期社会问题分析中的关键问题。尽管折现的理由

和具体值的估计不一而论，经济学家通常同意需要在

成本–效益分析中对将来产生的效益和成本折现(佘 
 

Table 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o mine environment’s restorations 
& its improvement measures 

表 1.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 

地质环境 
破坏类型 

举例 
地质环境 
治理措施 

固体废弃 
物污染 

煤矸石的 
不当处理 

清理、回收 
再利用 

液体废弃 
物污染 

含水层破坏 
地面排水引流、

地下封堵防渗
废弃物污染 

气体废弃 
物污染 

含硫气体对 
大气层的污染 

尚无对策 

地面塌陷 
采空塌陷、地面 
起伏不平 

土地复垦 

地质地貌破坏 
地面文物 
景观破坏 

生态、文物 
遭到破坏 

植被、生态恢复

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 修筑拦挡工程

临时建筑 厂房、办公区、生活区 拆除 

升翔，陆强，2010)[13]。因此，折现率是跨期评价中的

关键变量。折现率的增大意味着人们更不关心将来的

环境事件的结果，因而折现将极大地影响大众对环境

风险的判断和行为调整的意愿程度。马贤磊、曲福田

(2011)[9]将评价具有长期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政策的有

代表性的折现率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经验代际折现

率、零社会折现率、单一环境折现率和双重社会折现

率。 

3.1. 经验代际折现率 

经验代际折现率认为无论是市场折现率还是社

会折现率都不应该人为地任意地确定，而应该根据观

察到的经验数据计算。决策者或政府基于道德因素的

考虑，人为地修正折现率既缺乏民主意识，也缺乏理

论依据，因而被称为指令性方法而备受批评。因此，

社会折现率应该依据描述性方法，借助社会福利函

数，由社会实际选择来得出。 

虽然经验代际折现率与观察到的行为一致，但是

它在时间上却不一致，表现为决策个体如果有机会在

未来修正他们的偏好，他们就不会遵循当代人设计好

的最优路径。此外，经验代际折现率的计算方法很难

准确的估计时间跨度较长的代际选择。因为估计这类

代际折现率需要获取长时间跨度的经验数据，但现实

中很难精确获得这些数据。 

3.2. 零社会折现率 

从资源的角度出发，代际公平至少意味着子孙后

代拥有的资源不比我们少。但由于经济过程不可避免

的要利用自然资源，这样特别是可耗竭自然资源的存

量就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代际公平与当代人的发

展似乎存在着冲突。 

为了保证代际公平，后代人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与

当代人面临的成本和收益一样重要，具有同等的权

重，因此不应该折现。这种观点与强可持续性观点一

致，即关键资源与环境(生物多样性、土地沙漠化等)

的耗竭或破坏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这种

影响在未来是很难修复的，人造资本无法补偿这类资

源环境功能的下降，从而导致 Hicks-Kaldor 补偿原则

并不成立。凡是涉及到这类关键资源与环境的项目或

政策评价必须采用零社会折现率。 

不过，很多资源环境(渔业资源、草地资源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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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资本间存在替代性，虽然当代人的决策可能造成

资源环境功能的下降，但后代人可以从未来的技术进

步、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投资中获利。只要可以维

持资本总量的“严格不减少”，就不会损害后代人的

利益。这表明 Hicks-Kaldor 补偿原则 2(即只要政府的

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来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

率，尽管在短时间内某些人会受损，但经过较长时间

以后，所有的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

“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在一定情况下成立，成本效

益分析并不会损害代际公平。 

3.3. 单一环境折现率 

因为具有长期资源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可以

产生代际环境外部性，科斯定理和庇古税两种手段再

也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考虑环境外部性而人为地调低

传统社会折现率，能够更好地体现代际公平。此种低

于传统社会折现率的贴现率也叫环境折现率或者代

际折现率。著名的 Ramsey 最优增长模型 3和 Davidson

模型都从数理角度详细论证了环境折现率低于传统

社会折现率的原因。 

单一环境折现率仅适用于那些人造资本可以替

代，但却面临较高替代难度的资源环境影响的政策或

项目。因此当自然资本，特别是人造资本无法替代的

资源环境面临不可逆损害时，应该采用零折现率以保

证代际公平。而对于人造资本容易替代的资源环境遭

到破坏，资本积累能够保证后代人的消费不再减少，

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就可以保证代际公平。 

3.4. 双重社会折现率 

根据对政策或项目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市场物

品和环境物品，对于市场物品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折

现，而对于环境物品可以采用环境折现率折现。该环

境折现率与单一环境折现率相同，取值介于零折现率

与传统社会折现率之间。Weikard 和 Zhu 指出双重折

现率仅在市场物品和环境物品无法完全替代时才有

意义[14]。因此，双重社会折现率与单一环境折现率一

样，仅适用于那些人造资本可以替代，但却面临较高

替代难度的资源环境影响的政策或项目。 

在评价具有市场和环境两方面影响的政策或项

目时，双重社会折现率优于单一环境折现率，因为它

考虑了道德和经验两个方面：道德方面表现在环境物

品具有代际分配特征，选择较低环境折现率能够保证

代际公平；经验方面表现在通过观察现实行为选择来

计算市场物品的折现率可以降低折现率选择中的主

观性。可以说，双重社会折现率既充分发挥了描述性

方法和指令性方法的优势，又有效平衡了代际公平和

主观判断。 

4. 弃置债务影响因素与折现率的选择 

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四种代际折现率往往适用于

具有长期的单一的环境影响的项目和政策评价。例

如，一个项目仅仅造成了关键资源的破坏，那么应该

采用零折现率；一个项目仅仅造成了一种环境资源的

破坏(如草地退化)，那么应该采用单一环境折现率(仅

考虑草地退化的环境影响，而不考虑草地退化带来的

牧业的经济损失)或者采用双重社会折现率(即考虑草

地退化的经济损失也考虑环境影响)。 

4.1. 总体原则 

首先，判断一个项目或政策是否产生代际影响，

如果不产生则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 

第二，判断所产生的代际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

的，如果是短期代际影响，可以通过观察行为选择来

估计经验代际折现率。 

第三，针对长期代际影响，需要进一步判断所造

成的长期代际影响能否可以划分为市场物品和环境

物品。如果不可以划分，需要判断这种整体性影响是

否符合强可持续性，即能否为人造资本替代。如果符

合强可持续性，那么应该使用零折现率以确保代际公

平，否则应该使用单一环境折现率来保障代际公平。 

2变动带来之利得大于受到的损害，且进一步在获利者给予受损者补

偿后，社会整体将能提升至更佳的状态，这种补偿原则(Compensation 
Principle)，被称为 Hicks-Kaldor 补偿原则。 
3早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假设储蓄率是外生的，Cass(1965)和Koopmans
(1965)把 Ramsey 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

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储蓄率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选

择或者说对现期消费和远期消费(储蓄)的偏好。内生储蓄率意味着

资本积累速度和资本供给的内生决定，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投

入要素(资本)从数量上得以在模型内加以说明。然而，Ramsey-
Cass-Koopmans 模型对储蓄的内生性的技术处理并没有消除模型

本身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第四，如果代际影响可以划分为市场物品和环境

物品，需要进一步判断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能否根据人

造资本与资源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不同进一步细

分环境物品。如果不可以进一步细分环境物品，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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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判断不可细分的环境影响是否符合强可持

续性。如果符合强可持续性，应该使用传统社会折现

率来折现市场物品，使用零折现率折现环境物品。如

果不符合强可持续性，应该使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来折

现市场物品，使用单一环境折现率折现环境物品。 

第五，针对环境影响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情况，我

们需要进一步计算人造资本与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

度。此时，传统社会折现率可以用来折现市场物品，

A1、A2 和 An 水平的环境折现率分别用来表示折现人

造资本和环境资本间的替代难度在 A1、A2和 An水平

上的环境物品，n 为环境物品细分类程度(图 1)。 

4.2. 根据不同弃置债务影响因素选择折现率 

经过对矿山弃置恢复治理影响因素的详细分析

和对各种折现率的对比研究，现按照以上逻辑，逐一

考虑本文第二部分提及的四大类、八小类影响因素所

应采用的折现率。 

第一步：临时建筑的拆除不产生代际影响，所以

该部分费用应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折现。 

第二步：剩余的影响因素都要产生代际影响，其

中只有固体废弃物污染才会产生短期代际影响，主要

是对煤矸石的清理与回收再利用。所以针对固体废弃

物清理、回收所发生的费用、收入应采用经验代际折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discount rates 
图 1. 折现率选择过程 

现率折现。 

第三步：其余影响因素可以清晰的划分为环境物

品，就人造资本和环境物品间的替代难度由简到难的

顺序为：气体排放物污染、含水层破坏、地面塌陷、

地面景观破坏、地质灾害。以上因素按其替代程度折

现率取值范围在零折现率和传统折现率之间。 

在该思路下，矿山弃置恢复治理不同影响因素要

求不同的社会折现率中估计方法。传统社会折现率不

涉及代际影响，往往根据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和

社会时间偏好率方法来确定。例如可以根据资本回报

率和消费折现率的加权平均来计算社会折现率，或者

按照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为指导，进而算出私人

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及税收的影响，再通过加权平均算

出社会贴现率。经验代际折现率一般按照观察到的代

际行为选择数据估计得出。 

不同水平的环境折现率是计算的难点。为了保证

后代人的利益，环境折现率应该介于零和传统社会折

现率之间，并且随着时间而递减。因为环境折现率主

要依据道德判断，而非经验数据计算，故而并无统一

计算方法。不过，目前时间维度已成为环境折现率选

择的一个重要参考，值得进一步研究。 

5. 结论及对策 

通过本文对矿山企业弃置债务影响因素和治理

恢复的详细剖析，总结出各种影响因素在闭坑后的代

际影响、人造资本和环境物品间的替代程度等。进而

逐一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在计算弃置债务时应采用的

折现率选择。 

临时建筑的拆除不产生代际影响，所以该部分费

用应采用传统社会折现率折现。针对固体废弃物清

理、回收所发生的费用、收入应采用经验代际折现率

折现。根据人造资本和环境物品间的替代难度由简到

难的顺序为：气体排放物污染、含水层破坏、地面塌

陷、地面景观破坏、地质灾害。以上因素按其替代程

度折现率取值范围在零折现率和传统折现率之间。这

样就克服了单一社会折现率的笼统，增加了计量的准

确性。 

但是环境折现率的选择在某些时候还参杂着一

些人为定性因素，依靠熟悉业务知识、具有丰富经验

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人员或专家，根据已经掌握的历史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38 



矿山企业资产弃置债务影响因素与折现率选择研究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39 

资料和直观材料，运用人的知识、经验和分析判断能

力。存在很大漏洞，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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